
广 州 市 荔 湾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荔湾府行复〔2024〕429号

申请人：蒋某某，男，1933年 7月生。

地址：广州市越秀区某某路某某号之二某某房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荔湾区教育局。

地址：广州市荔湾区多宝路 58号。

负责人：吴某，职务：局长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4年 9月 14日作出的荔教依申请

公开〔2024〕第 14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（以下简称

“案涉《答复书》”）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

理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确认被申请人的行政行为违法。

申请人称：

1964年某某区小学基建办公室为了建房向广州城市规划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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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会申请无偿使用了某某街某某号某某地，说是按照国务院1958

年征用土地办法第 10条的规定，某号某某地是无收益的，可以

无偿征用。我认为上述两单位的征地通告不是实事求是，没有经

过调查研究。某号某某地有厕所、水井、花草树木，业主蒋某某

是香港同胞，认为该地是无收益是不符合规定的。原广州市房地

产管理局在 1966年与市建委、荔湾区教育局三方配合夺取了某

某路某某街某号某某的地产，最后市房地产局无偿获得某某号房

地产至今。业主蒙受了重大损失。广州市城市规划局 2009 年 5

月给我一封信说征用某号地是当时的历史情况，不是权属文件，

由此可见市房管局 1966年发出的征地通告不是合法合理的。请

求政府重视解决某某街某某号地的权属问题，将产权归还蒋某某。

2024年 10月 8日，申请人补充《某某路某某街某号某某地

被征用是违法违规的》书面材料，并提供了手写的“提供调查线

索”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答复人已依法处理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

1. 关于申请人申请公开的“（1）某某街某某号某某地（旧

称是某某号侧）要地建房的文件（申请地的报告，和批复给用地

的书面通知）；（2）是否有荔湾人委会同意征某某号地的书面

通知；（3）是否有领土地使用证书信息”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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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（二）项规定，答复人同

意公开相关材料，并依申请向申请人送达了相关材料。

2. 关于申请人要求公开的“（1）调查研究某某街某号用地

情况书面材料；（2）斩掉园内的树木是否有市绿化委员会同意

书信息”，经查，答复人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未制作或获

取，已依法答复申请人。

3. 关于申请人要求公开的“（1）建某某号房单位的名称，

现在的地址，请提供；（2）是否有外地单位投资参加建某某号

房，名称单位是谁；（3）是否有征地补偿信息”，是以问题咨

询的方式要求给予解释，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使用范围，已答

复如下：

（一）关于建某某号房单位的名称，现在的地址的问题。经

核查，建设某某街某某号房单位为：原某某区小学基建办公室（已

注销）。（二）关于是否有外地单位投资参加建某某号房，名称

单位是谁的问题。经核查，某某街某某号房由某某区小学基建办

公室出资建设，无其他单位参与投资建设。（三）关于是否有征

地补偿问题。经核查，根据《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》（1958

年 1月 6日国务院公布施行）第十条“市区内没有收益的空地，

可以无偿征用”的规定，经广州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审查同意，广

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发布关于征用荔湾区某某路某某街某某号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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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的通知，同意某某区小学基建办公室无偿征用荔湾区某某路某

某街某某号用地。”

二、答复人对申请人申请信息公开的事项办理程序合法。答

复人于 2024 年 8 月 30 日收到申请人信息公开申请，2024 年 9

月 14日作出书面答复，并于 2024年 9月 14日以 EMS邮寄方式

送达。答复人上述办理及答复行为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》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办理、告知等相关程序规定和

时限要求。

综上所述，答复人依法依规对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事

项进行了办理，并在法定期限内答复申请人，请求区政府依法驳

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4年 8月 30日，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提交的政府信息公

开申请材料（申请编号：200156202408300001），特征描述为：

1. 某某街某某号某某地（旧称是某某号侧）要地建房的文件（申

请地的报告，和批复给用地的书面通知）。2. 调查研究某某号

地情况书面材料。3. 建某某号房单位的名称，现在的地址，请

提供。4. 斩掉园内的树木是否有市绿化委员会同意书。5. 是否

有荔湾人委会同意征某某号地的书面通知。6. 是否有领土地使

用证书。7. 是否有外地单位投资参加建某某号房，名称单位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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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？8. 是否有征地补偿？提供政府信息的指定方式为纸质。获

取政府信息的指定方式为邮寄。

2024年 9月 14日，被申请人作出案涉《答复书》，主要载

明：“一、你申请公开的：1. 某某街某某号某某地（旧称是某

某号侧）要地建房的文件（申请地的报告，和批复给用地的书面

通知）信息，经查，本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，自

广州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和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处获取了相关信

息，本行政机关同意公开相关材料（见附件）。二、你申请公开

的：2. 调查研究某某号地情况书面材料；4. 斩掉园内的树木是

否有市绿化委员会同意书；6. 是否有领土地使用证书信息，经

查，本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未制作或获取，无法

提供相关材料。三、你申请公开的：3. 建某某号房单位的名称，

现在的地址，请提供信息，经了解，建设单位为：某某区小学基

建办公室（已注销，因此无地址可提供）。四、你申请公开的：

5. 是否有荔湾人委会同意征某某号地的书面通知信息，经查，

本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，自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

处获取了关于同意使用荔湾区某某路某某街＃某某地的通知，该

文件主送某某区小学基建办公室，抄送荔湾区人委、税局，本行

政机关同意公开相关材料（见附件）。五、你申请公开的：7.

是否有外地单位投资参加建某某号房，名称单位是谁信息，经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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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，某某街＃某某地由某某区小学基建办公室出资建设，无其他

单位参与投资建设。六、你申请公开的：8. 是否有征地补偿信

息，经了解，根据《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》(1958年 1月 6日

国务院公布施行）第十条“市区内没有收益的空地，可以无偿征

用”的规定，经广州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审查同意，广州市房地产

管理局发布关于征用荔湾区某某路某某街＃某某土地的通知，同

意某某区小学基建办公室无偿征用荔湾区某某路某某街某某号

用地。”该案涉《答复书》于同年 9月 19日邮寄送达申请人，

申请人于次日签收。

申请人不服案涉《答复书》，要求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，向

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于 2024 年 9 月 23 日收悉，同年 9 月

29日受理。

本府认为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条第一款规

定：“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，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

负责公开。行政机关从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，

由保存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；行政机关获取的其他行

政机关的政府信息，由制作或者最初获取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

负责公开。法律、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权限另有规定的，从其

规定。”被申请人有答复申请人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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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条规定：“本条

例所称政府信息，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

或者获取的，以一定形式记录、保存的信息。”第十条第一款规

定：“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，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

负责公开。行政机关从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，

由保存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；行政机关获取的其他行

政机关的政府信息，由制作或者最初获取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

负责公开。法律、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权限另有规定的，从其

规定。”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：“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，

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；需要延长答复

期限的，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，

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20个工作日。”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

（二）、（四）项规定：“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行政机关根据

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：（二）所申请公开信息可以公开的，向

申请人提供该政府信息，或者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、

途径和时间；（四）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，告知申请人

该政府信息不存在；”第三十八条规定：“行政机关向申请人提

供的信息，应当是已制作或者获取的政府信息。除依照本条例第

三十七条的规定能够作区分处理的外，需要行政机关对现有政府

信息进行加工、分析的，行政机关可以不予提供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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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上述规定，行政机关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，一般指的

是行政机关记录和保存的现有信息，不包括需要行政机关通过汇

总、加工和分析现有信息的基础上重新制作的信息。申请人申请

公开的 4、5、6、7、8项政府信息，实质上属于以政府信息公开

名义向被申请人提出相关咨询事项，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

调整范围。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上述信息公开申请后，亦对其

进行了区分处理，逐条进行回复，已充分保障了申请人的相关权

益。对于申请人申请公开的 1、2、3项政府信息，被申请人对于

已获取并可以公开的第 1项信息予以公开，对未制作或获取的第

2项信息告知申请人无法提供，对于第 3项信息根据实际情况进

行告知，并据此作出案涉《答复书》在法定时限内送达申请人，

已履行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处理、告知的法定职责，并无不当，本

府应予维持。申请人主张的某某街某某号地权属问题不属政府信

息公开范畴，亦不属于行政复议审查范围，申请人可另寻途径反

映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的规定，维

持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教育局于 2024年 9月 14日作出的荔教

依申请公开〔2024〕第 14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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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起 15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

二〇二四年十月十七日


